
議會文件 52/2009 號  
(參考文件 ) 

 
南區區議會  

分區委員會報告  
 
I. 東分區委員會  

2009 年 5 月份會議討論事宜  
 

1.  惠福道嚴重違例泊車問題
及有關之交通安排  

秘書處在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後再次與運

輸署聯絡，並得悉該署已於惠福道完成增

設交通標記的工作。  
 
委員會於第四次會議要求部門考慮開放

陳白沙紀念中學旁空地，供旅遊巴暫時停

泊。秘書處已就此事聯絡路政署，要求該

署考慮有關建議。  
 
路政署回覆表示，由於位於利南道的路政

署維修倉庫將於本年 7 月初正式遷移至

陳白沙紀念中學旁的空地，承辦商正進行

規劃工作，並會把大型機器及設備移至該

址，因此未能開放有關地點作旅遊巴臨時

停泊處。同時，該土地將於 2010 年 4 月

後闢作南朗山道巴士總站。秘書處將繼續

留意有關進展。  
   
2.  赤柱交通問題  有關委員會在第四次會議上討論赤柱村

道、黃麻角道、海風徑、佳美道、赤柱新

街、赤柱市場道和赤柱大街的違例泊車及

車輛霸佔行人路的問題，秘書處已知會警

方，並要求跟進及加強執法。  
 
警方表示一直有密切留意及處理上述交

通問題，並作出檢控，但由於赤柱地理環

境較為特殊，以致可供行人使用的路段較

狹窄，及出現泊車位不足的情況。警方交

通政策素以兩大方向為主，包括減少交通

意外及確保主要交通幹線車輛流通。警方

亦以此兩大原則處理交通問題。警方已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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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柱村道惠康超級市場門外之交通問題

與超級市場負責人召開會議，建議超級市

場於早上或傍晚時份落貨。該機構同意有

關安排，警方亦將密切留意該位置之交通

情況。  
   
3.  赤柱公廁照明不足  有委員指出，赤柱市政大廈的食物環境衞

生署公廁外只有花槽內四枝射燈，照明不

足，擔心引起治安問題，故建議於該處加

強照明。  
 
上 述 花 槽 位 置 屬 於 赤 柱 市 政 大 廈 的 範

圍，由其管理委員會負責管理。經討論

後，委員會同意由秘書處向赤柱政府市政

大廈管理委員會反映有關建議。  
   
4.  反對露天茶座設臨時酒吧

售賣酒精飲品 (端午節 ) 
有委員表示，每年端午節期間赤柱均會舉

辦大型龍舟賽事，並聚集大量遊人。由於

端午節當日是公眾假期，酒吧街一段亦已

劃為行人專用區及露天茶座。該處食肆於

露天茶座設置臨時酒吧，售賣酒精飲品，

容易釀成不快事件。該委員希望政府部門

能禁止酒吧街食肆於端午節設置臨時酒

吧，防止意外發生。  
 
委員會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在端午節增

派人手巡查酒吧街，以防止領有酒牌及露

天茶座牌照的食肆於端午節在營業時段

或指定範圍以外賣售賣酒精飲品。同時，

為防止意外發生，委員會要求警方調派人

手於端午節當日加強監察，維持秩序。

   
5.  綠化赤柱連合道／海風徑

(香港航海學校對出行人
路 ) 

有委員表示由於赤柱正灘為東亞運動會

比賽場地之一，故建議於赤柱連合道、海

風徑一帶近香港航海學校行人路面進行

綠化工程，以美化環境。  
 
有委員補充，上述位置常有車輛非法停

泊，若進行綠化工程，既可美化環境，亦

可杜絕非法停泊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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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討論後，委員會同意由秘書處向政府部

門提出上述建議。若有關部門未有計劃於

該處展開綠化工作，委員會亦可透過區議

員向區議會屬下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提

出是項建議。  
   
6.  恢復小組會議  有委員動議恢復委員會的小組會議。該委

員認為小組會議不但可提高跟進事項的

效率，而且可減少正式會議的時間，加速

會議進程。  
 
多位委員就有關建議發表意見，並就委員

會提交議程的程序及會議安排等事宜提

出改善建議。  
 
經討論後，委員會以投票方式表決恢復委

員會小組會議之動議。結果無人贊成恢復

小組會議，4 人棄權，18 人反對。有關動

議不獲通過。  

 
 
II. 南分區委員會  

2009 年 5 月份會議討論事宜  
 

1. 鴨洲之交通運輸事宜  有委員指出，鴨脷洲邨利福樓對出路面

的電單車違例泊車情況非常嚴重，希望

路政署作出跟進。  
 
秘書處已將上述委員的建議轉達路政署

跟進。  
 
有委員表示有居民投訴指，現時近利福

樓高座面向利南路交通燈位前，於深夜

及清晨時份經常有巴士及其他大型車輛

因剎車而發出噪音，對附近居民造成滋

擾，故建議於路面加設靜音物料。  
 
有委員指出，於海怡半島、鴨脷洲邨及

利東邨三個巴士總站，經常有車長在所

有乘客下前，已關上車內電燈及冷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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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乘 客 造 成 不 方 便 ， 希 望 巴 士 公 司 跟

進。此外，有委員發現有巴士在入站及

出站期間車速過快，對行人造成危險。

 
有委員指出，有居民希望 99 號巴士提早

半小時開出第一班列車，以方便居民。

此外，有委員希望巴士公司能向居民提

供轉乘優惠。  
 
秘書處已將上述建議轉介運輸署跟進。

   
2. 鴨洲之環境衞生事宜  有委員指出，鴨脷洲各巴士站旁的垃圾

桶經常放滿垃圾。由於現時正值流感高

峰期，故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定時加強

清理。  
 
秘書處已將上述建議轉介食物環境衞生

署跟進。  
 
有委員指出，鴨脷洲天橋向香港仔方向

橋 中 的 行 人 路 接 駁 位 膠 邊 有 裂 痕 。 此

外，該天橋近海面傳道會小學中間邊位

有凹位，希望有關部門跟進。  
 
秘書處已將各委員的建議轉介路政署跟

進。  
 

 
III.  西分區委員會  
2009 年 5 月份會議討論事宜  
 

1.  華富邨大型維修工程事宜 經房屋署代表報告後，各委員備悉有關

工程進度。  
   
2.  田灣海旁道混凝土廠及設

置卸泥碼頭問題  
委員會強烈反對港鐵於田灣海旁道設置

卸泥碼頭的建議，並關注發展局會否更

改混凝土廠現址的土地用途，擔心田灣

海旁道一帶日後的發展會對區內居民造

成莫大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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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決定將此議題交由「委員會環境

事務及交通運輸小組」跟進。  
   
3.  區內毒品及夜青問題  有委員關注華富邨與華貴邨毒品及夜青

問題。該委員希望警方能加強執法，以

及社會福利署與地區志願團體能就有關

問題提供協助。  
   
4.  廉政公署 2009/10 工作  

計劃  
各委員備悉有關報告。  

   
5.  人類豬型流感事宜  由於香港正受人類豬型流感的影響，故

南區民政事務處、南區區議會、南區健

康 安 全 協 會 及 各 委 員 會 正 舉 辦 各 項 活

動，提醒市民注意個人及環境衞生。  
   
6.  2009-10 年度「居民團  

體活動撥款計劃」  
各委員備悉有關撥款計劃詳情。  

 
 
IV.  北分區委員會  
2009 年 5 月份會議討論事宜  
 

1.  南寧街違例泊車問題  有委員表示，南寧街百佳超級市場門外

的 違 例 泊 車 問 題 於 週 末 時 仍 然 十 分 嚴

重，而該處小巴站則經常有多部小巴同

時停泊，造成交通擠塞，並對行人造成

不便，希望警方繼續跟進。  
   
2.  石排灣邨升降機塔大堂空

氣流通問題  
有委員表示，石排灣邨升降機塔上層大

堂的大風扇仍未開動，希望路政署跟進。

   
3.  石排灣邨升降機地下大堂

外煙蒂箱滿溢問題  
有委員表示，石排灣邨升降機地下大堂

外煙蒂箱滿溢的問題仍然存在，希望食

物環境衞生署跟進。  
   
4.  湖南街公廁衞生問題  有委員表示，湖南街公廁的衞生情況仍

未如理想，地面十分濕滑，希望食物環

境衞生署繼續跟進。有委員建議食物環

境衞生署在廁所內設置吹風機或鋪設地

毯，防止市民滑倒。  

 - 5 -



 - 6 -

5. 香港仔翠華餐廳附近一帶
的衞生問題  

有委員表示，香港仔翠華餐廳將插滿地

拖的地拖架放置於門外的欄杆旁，以將

地拖吹乾，但卻造成環境衞生問題，希

望有關部門跟進。  
   
6.  金豐大廈地下鞋店貨物阻

街問題  
有委員表示，金豐大廈地下的鞋店常將

貨品掛在欄杆上，希望有關部門跟進。

   
7.  巿民於成都道 98 號車站隨

地吐痰問題  
有委員表示，有巿民在成都道 98 號巴士

站候車時隨地吐痰，影響環境衞生，希

望食物環境衞生署跟進。  
   
8.  香港仔舊大街路面凹陷及

環境衞生問題  
有 委 員 表 示 ， 香 港 仔 舊 大 街 休 憩 公 園

外，編號 34730 的燈柱附近路面出現凹

陷，希望有關部門跟進。  
 
此外，有委員表示上址的裕記食物批發

有限公司員工經常將垃圾棄置於該處路

面，嚴重影響環境衞生，希望有關部門

跟進。  
 

   
9.  運 載 海 鮮 的 貨 車 溢 出 海

水，造成路面衞生問題  
警務處代表於席上表示，運載海鮮的貨

車駛經香港仔海旁道往田灣方向時，時

有溢出海水的問題，警方已通知巡邏警

員跟進情況，並加強檢控工作。  
 
另外，食物環境衞生署代表表示會安排

水 車 清 洗 上 述 路 面 ， 並 向 司 機 作 出 勸

籲，以改善情況。  
   

10. 湖北街潮苑餐廳前路面凹
陷問題  

有委員表示，湖北街潮苑餐廳外的路面

衞生情況已有改善，但該處路面凹凸不

平，希望有關部門跟進。  
   

11. 居民團體活動撥款  與會者一致通過本年度的居民團體活動

的撥款安排及申請時間表。  

 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2009 年 6 月  


